生仪学院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选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选工作，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浙大发研〔2014〕81号）文件精神，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参评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的基本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2、已通过中期考核的在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博士生
3、凡本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无资格参评： 
· 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 违反学院规章制度者； 
· 学位课、必修课或指定选修课成绩有不合格者； 
· 无故旷课者。
· 未报道注册。 
二、评选标准
1、学习勤奋，严谨踏实，勇于进取，成绩优良。 
2、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3、科研潜能突出。 
三、评选名额和奖金
以本年度9月份报道注册并通过中期考核的在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博士生人数为基础，按照评选比例不超过参评人数的20%计算出评选名额，上报研究生院批准，以研究生院批准人数为最终评选名额，学院按照两个专业参评博士生人数为基准，按比例分配名额。资助金额为10000元/人，一次性发放。
四、评定办法及申请程序
1、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工作按照学校通知要求，于每年10月底、11月初启动，在博士生中期考核基础上进行。
2、学院成立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定工作小组，按学校下达给学院的名额及相关要求，以符合条件的参评人数为基数，按比例确定各研究所的名额，同时和评选办法、申请程序等一并在学院网站上公布。
3、研究所具体负责各所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定标准制定以及评选工作，按照学院通知要求，召开评定会议，传达评定通知和要求。
4、在研究生自我推荐基础上，各研究所根据学院分配的预评名额和评定条件，结合申请者的德智体全面情况，并在征求导师意见基础上，实施评选工作，组织专家评选预评名单，上报学院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定工作小组。
5、学院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定工作小组审定后，在学院网站公示预评名单3天，征求意见后报校研究生院终审确认。
四、其他
1、评选时将考虑学生担任社会工作情况，同等条件下优秀学生干部适当优先考虑。
2、本实施细则内容及未尽事宜，由学院优秀博士生岗位助学金评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3、本实施细则从2014年11月1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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